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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行政法疑难案例研究的结集。
与市场上流行的行政法案例教程相比较，本书的特点在于：第一，本书以真实发生的疑难案例为原材
料，对其进行深度分析和论证。
这些分析和论证方法，对所有从事法律学习和工作的人，都会有所助益。
思辨性是本书的第一特色。
第二，本着深入浅出原则，作才尽可能以平实的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法律思想，文章具有极强的可
读性，许多内容引人入胜。
可读生是本书的第二特色。
第三，通过“知识之窗”、“法律文摘”等活泼多样的形式，作者力将与案例相关的最新法理发展和
其他相关知识传播给读者。
内容丰富是本书的第三特色。
第四，不同的作者对同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各位作者分析案例的方法和手段也不尽相同，这些
不同声音的存在，有助于读者思辨能力的提高。
“存异”而不“求同”，是本书的第四特色。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法律院校的师师和学生以及其分有志于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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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疑问起因于对诉讼标的的理解上。
法官认为，原告起诉的标的是“违约”，是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侵权法律关系。
既然原告送请法官审判的“标的”是违约，那么，我们法官只能审“违约法律关系”，而不能审“损
害赔偿法律关系”，否则法官就越界了。
即使我们法官看出原告起诉有问题，我们也应当闭嘴，不能乱说，不能违反“消极中立原则”，否则
，法官就不中立了。
　　是这样吗？
不是。
诉讼标的不是——稳妥一点说——至少在笔者看来，不是所谓的“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而是双方
之间争议的那一起真实的纠纷。
所谓“法律关系”，不过是当事人对这起纠纷在法律上的一种判断。
他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可能是模糊的。
当事人的这种判断和选择，不能限制法官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
当事人可能因为不谙法律，而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对此，法官不能麻木不仁，法官应当为适当的
阐明。
当事人可能一时糊涂，写错了状纸，但法官不能因此就闭上眼睛判案。
所谓“法律关系”，不过是当事人在起诉时，为了胜诉，从法律上为自己寻找的一些理由。
最终这起纠纷应当如何从法律上判断的权力和责任是法官的。
西方谚语称，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对案件作出正确的法律判断
，始终是法官的职责。
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所提供的这样或那样的法律依据，不过是支持他们诉讼请求的理由，而理由不拘
束法院。
他们只能起到帮助法官判断的作用。
对当事人提出的理由，法官应当妥为斟酌，并在判词中详加说明，但这些，都不妨碍法官根据案件真
情，作出他认为切合法律本意的判断——即使他的判断与当事人起诉或答辩时的理由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防止法官的判断“出乎意料”，给双方造成“诉讼突袭”——想不到法官会
这么想、这么判，也为了防止法官未听取双方的质辩意见，就鲁莽地作出判断，法官应当在法庭上事
先作出阐明，对他所斟酌的事项预先向各方说明，并引导各方就此发表意见乃至补充证据材料。
在此之后。
法官可以作出切合法律真意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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